
星期三
2025年7月9日

 编辑/柳源远
 美编/李晓军
 校对/张胜利

刘开元谈完善我国的未决羁押条件———

应建立科学的配套审查机制

  中国政法大学刘开元在《法学论坛》2025年第2期上发表题
为《论我国未决羁押条件的功能定位与完善路径》的文章中
指出：
  未决羁押是国家为了保障刑事诉讼顺利进行，依法采取的
限制被追诉者人身自由的强制性措施。这一措施对被追诉人基
本权利进行直接干预，影响被追诉人的人身自由和正常生活，应
当慎重适用。针对未决羁押形势发生的新变化，未决羁押的适用
正向着科学、精准、合理、有效的方向发展，未决羁押制度的发展
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考察域外国家和我国的未决羁押制度可以发现，未决羁押
制度具有基础性和扩张性两种功能。从制度定位看，未决羁押
作为刑事诉讼中的一种强制性措施，设立该制度的最初目的，
是通过干预犯罪嫌疑人基本权利的方式，保障刑事诉讼顺利进
行，保全人证和物证免受毁灭、变造，实现程序性价值目标。随
着各国侦查机关职权的不断扩张以及惩治犯罪的压力不断增
大，羁押的目的和功能随之拓展，由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妨
碍诉讼的措施，逐步发展成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新的
犯罪、预支刑罚的措施，并得到很多国家的立法确认。在犯罪形
势变化的背景下，通过未决羁押实现刑罚功能有一定的现实性
和合理性。
  通过考察世界两大法系国家的未决羁押制度发现，未决羁
押条件设定上强制性条件和任意性条件并存，条件审查上“阶层
式程序控制体系”和“要素式自由裁量体系”两种逻辑体系并立，
以本质条件为核心，突出审查的权利保障作用。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未决羁押的三种条件，即包含证据、
罪责和社会危险性三项内容的一般性条件，对涉嫌重罪和曾经
故意犯罪的径行逮捕条件以及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转换为逮捕
的条件。我国法律规定的未决羁押条件虽然具有一定体系性，但
存在逻辑不清、规范粗疏和保障不足等局限性。完善我国的未决
羁押条件，需要明确未决羁押各条件的功能定位和逻辑关系，为
未决羁押条件注入新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具体而言，应当立足刑
事诉讼的价值目标，明确设定未决羁押制度的功能定位，消除、
弥补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中的矛盾与不足，厘清未决羁押条件
的逻辑体系，建立完善的未决羁押条件体系和科学的配套审查
机制，使未决羁押制度既符合犯罪治理的现实需要，又契合诉讼
制度法治化、现代化的发展要求，实现保障公共安全和维护个人
权利之间的最佳平衡。

观点新解

（赵珊珊 整理）

□ 《新时代中国宪法理论》编写组

  我国宪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有总
括性、方向性、原则性的根本规定，也在不同领域
有进一步的细化、延伸和展开，总体上形成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法治发展道
路、文化发展道路、中国人权发展道路以及经济
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的现代化
发展道路。同时，我国宪法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
本原则，彰显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反映我
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和规律，体现了党
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实践创新的重大成果。
  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前进方向决定着这个
国家宪法的基本内容、制度体系与实践模式，塑
造着这个国家的宪法关系和宪法秩序。从根本上
讲，我国现行宪法就是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发展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其本质规定性决定了现
行宪法的本质特征，其根本制度属性决定了现行
宪法的制度优势，其“中国特色”赋予了现行宪法
丰富的中国元素和鲜明的中国风格。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这既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
主题，也是我国现行宪法的根本立足点。把党领
导人民长期奋斗探索所形成的正确道路、所创造
的重大成就，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郑重镌刻于宪
法文本之中，使之成为具有最高权威的宪法规
定、宪法原则、宪法精神，既是更好发挥宪法保障
作用的必然要求，也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以及法治
自信提供了坚实的宪法支撑。

  三、我国宪法确立了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矢志
不渝的初心使命，也是我国宪法始终不变的时代

主题。现行宪法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紧密联结起来，共同确
立为国家奋斗目标，绘就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
蓝图和美好愿景。
  任何美好的未来、光明的前景，都要通过科
学有效的道路才能实现。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
党带领中国人民为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进行不懈奋斗，得出了一条宝贵
经验和历史结论：“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
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现行宪法全面
反映和确认了我们党开创、坚持、捍卫、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经验和创新成果，彰显了中
国道路的中国特色、显著优势及其宪法逻辑，铺
就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宪法轨道。
  党的二十大作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抉择，不仅拓展了中国
道路的历史意义和世界意义，也极大丰富了我国
宪法关于发展道路表述的理论内涵和时代价值。中
国式现代化是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形成的重
大理论结晶和实践创新，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

唯一正确道路。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
制度、文化成果的最高规范化表达与法治化凝练，
我国宪法承载着立足中国国情、走自己道路的高度
自觉与自信，体现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性质、本
质要求、重大原则、基本方略，反映着我们党对宪
法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提供了最高规范依据和根本法治保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新时代中国道路的前
进方向，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历史进程中，必须坚定维护宪法权威和尊严，
更好发挥宪法的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增强宪法
自觉、坚定宪法自信、恪守宪法精神、推动宪法完
善和发展，切实把宪法规定、宪法原则、宪法精神
贯彻落实到治国理政的全部实践，更好发挥宪法
的重要作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
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实保障。
  （文章节选自《新时代中国宪法理论》）
  （《宪法确立了国家的发展道路和前进方向

（上）》详见于《法治日报》2025年7月2日10版）

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
《金融科技风险的法律治理》序言

□ 冯果

  科技发展日新月异，这已是一句再耳熟能详
不过的话了。倘若在十余年前，我们断然难以想
象科技迭代如此之快，以区块链、比特币、人工智
能、大数据、算法、平台、元宇宙、ChatGPT等为核
心标志的技术层出不穷，令人眼花缭乱。其不仅
以概念的形式抽象地描绘着未来图景，更是直接
深度融入现实生活与交易的每一个角落，成为冲
击和重塑社会关系的重要因素。科技对金融的影
响亦不例外，二者正在不断深化交织。实际上，回
溯历史，科技与金融的“联姻”并非自始即有。金
融长期以来被视为“经验技艺”之学，其发展高度
依赖人的主观能动性，客观技术工具的应用主要
限于“流程优化”或“模式改进”之层面。但自19世
纪起，工业革命使科技获得强大的生命力，科技
开始真正融汇到金融之中，并推动金融不断发生
爆炸式改革。19世纪，电报、电话的出现减少了时
空沟通的障碍，金融交易的全球化成为可能；20
世纪60年代，计算机技术使金融交易无纸化成为
现实，金融进入电子化时代；随着20世纪90年代互
联网的普及，设施互联成为新趋势，金融交易的

网络化浪潮涌来；21世纪以来，技术更新更为频
繁，以区块链为代表的颠覆性技术有重塑金融生
态之势，金融交易正迈入数字化时代，数字金融
已成为金融行业要做好的“五篇大文章”之一。
  近十年来，以信息技术和金融业务深度融合
为本质特征的金融科技蓬勃发展，金融科技在移
动支付、网络借贷、电子登记、中央结算、集中交
易和组织等方面有着前所未有的应用场景，不断
推动金融的创新转型。相较于长期以来我国对域
外金融知识、经验、模式的移植借鉴之进路，在金
融科技领域，中国正实现着弯道超车的目标，诸
多金融科技应用的交易规模、商业模式不仅同
步，甚至领先于世界发达市场。然而，其中显露或
暗含的风险也不容忽视。这既有因技术的不完备
性和脆弱性带来的内在风险，也有因技术黑箱引
致的不公平算法、信息披露与欺诈等道德风险，
还有技术全面革新变化与法律制度的滞后性之
间的张力所带来的制度风险，甚至会有因网络
“太互联”而引发系统性风险并危害金融稳定的
可能性。诚然，科技内在的“效率”导向使公众目
前对其抱有较高的期望并有高涨之势，但须谨记
的一条底线是，“安全”价值当为金融科技助力金
融发展、服务实体经济的核心目标。
  如何治理金融科技风险的泛化是当前必须
关注的重大命题。治理方式固然有许多，但核心

范式当为法律治理。法律能限定金融科技创新的
范围、限度，约束金融科技创新主体的行为，明确
金融科技创新的监管体系和监管标准。既有的探
索主要有三种路径，包括试图以否定式评价从根
源封堵风险的压制型路径、以观望式态度借助传
统金融监管体系因应风险的放任型路径以及以
事后被动性的制度填补来缓释风险的回应型路
径。三种路径体现了中国监管机构在平衡行业发
展和风险规制之间作出的种种努力。但受限于金
融科技风险的复杂性、金融监管目标的难以协调
性和金融科技监管工具的不足，面对金融科技的
不同类型和发展程度，监管往往会在不同路径中
来回游移，使风险治理和市场预期产生不确定的
风险。尤其是对金融科技风险认知的不充分，极
大地限制了监管部门对于金融科技发展的想象
力，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金融科技监管走向监
管过度和监管不足的两个极端。
  面对此问题，在《金融科技风险的法律治理》
一书中，作者袁康教授创新性地提出了金融科技
风险治理的第四种路径——— 介入型路径。他认
为，风险治理绝不仅仅是预防，而且需要采取积
极介入的路径，结合风险生成与传导的内在规
律，积极介入金融科技研发和应用的各个环节，
将风险作为对象从内部机制方面予以调节，从而
有效地缓释和消除风险。这种介入型路径具有主

动性、前瞻性和精细化的特点，且充分挖掘了中
国特殊政治经济体制下的本土监管资源。该书理
论意义突出，彰显实践价值，思路清晰，论证环环
相扣，对金融科技风险的法律治理这一复杂的命
题进行“庖丁解牛”式的拆解分析，论证部分既有
全景式剖释，又突出重点，以风险背后的安全价
值为重要考量，同时时刻关注市场发展的内生性
特点。围绕金融科技风险治理的典型客体（技术
风险、道德风险、数据风险等）、核心主体（金融基
础设施、平台型金融科技公司、系统重要性金融
科技公司、互联网金融控股公司）、重要机制（监
管沙箱、社会监管、监管科技）展开颇有见地的论
证，形成了金融科技风险治理的介入型路径的自
洽体系，丰富和发展了数字经济时代下金融法体
系的新内涵和新范畴。
  自2014年以来，作者一直深耕金融科技领域
的前沿问题，不断在理论和实践之间来回假设、
穿梭、验证，取得了一系列具有辨识度的成果。
对金融科技风险治理这般宏大复杂的问题来
说，深入系统的研究尤其需要勇气、耐心和学术
情怀。期望作者能够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在学
术之路上，继续直面中国金融法治发展的关键
难题，不断凝练本土化的研究范式和应对方案，
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完善提供更多的智
力支持。

凤姐的放债和贾府的罪名

□ 郭建

  《红楼梦》第一百零五回里，贾府遭遇查抄，
主持抄家的西平王闯进贾府后，站在台阶上慢慢
地说道：“小王奉旨带领锦衣府赵全来查看贾赦
家产。”贾赦等人一听，都趴到地上。西平王便宣
布：“有旨意：‘贾赦交通外官，依势凌弱，辜负朕
恩，有忝祖德，着革去世职。钦此。’”旁边的锦衣
府赵全下令：“拿下贾赦，其余皆看守。”
  可是抄家似乎没有抄出什么重要的罪证。抄
了一会儿，有锦衣司官来报告，说：“在内查出御用
衣裙并多少禁用之物，不敢擅动，回来请示王爷。”
又过了一会儿，又有人来报告西平王，说：“东跨所
抄出两箱房地契又一箱借票，却都是违例取利
的。”西平王还没有表示什么意见，赵全有点兴奋
地说：“好个重利盘剥！很该全抄！请王爷就此坐
下，叫奴才去全抄来再候定夺罢。”

贾府谁在放债？

  那么放债的究竟是谁呢？高鹗续写的后四十
回特意说明，原来并不是贾府的家长，而是主持
家务的贾琏夫妇在放债，而且放债是为了维持大

家庭的生计，颇有一点悲壮在其中。
  那么，贾琏夫妇是在合伙将贾府的财产去放
债吗？贾琏说的依靠放债来补贴家用、没有私心
是真的吗？这难道符合曹雪芹前八十回中预示的
“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结局？贾琏、凤姐
究竟是如何放债的？
  实际上关于这个问题，曹雪芹在前八十回里已
经做了足够的铺垫，而且说得很明白，放债的只是
凤姐，连贾琏都不知情，是用自己的小金库运作，在
为自己攒私财，根本没有为大家族利益考虑的意思，
甚至就是靠损害大家族的利益而为自己捞好处。
  曹雪芹在前八十回里写得很明确，凤姐小金
库资金的来源有两个：一个是凤姐利用管家机
会，私下挪用给二门内人员发放的“月钱”，先放
债，收取到了利息再发放“月钱”；另一个则是凤
姐利用贾府势力收受贿赂积攒的赃银。二门内所
有人员经凤姐发放的“月钱”总额是三百两银子
左右，也就是说，她每次延迟发放一两个月，将这
笔钱挪用作为放债本钱。
  这在第三十九回里平儿说得最明白：“这几年
拿着这一项银子，翻出有几百来了。他的公费月例
又使不着，十两八两零碎攒了放出去，只他这梯(体)
己利钱，一年不到，上千的银子呢。”按照这个说法，
凤姐一年放债收入利息有一千两，是在“违例取利”
放高利贷吗？这“重利盘剥”是一项很重的罪名吗？

“重利盘剥”罪

  这就需要了解明清时期的有关法律规定了。
根据明清律“违例取利”的专门条文：所有的借贷
债务利息，“每月取利，并不得过三分。年月虽多，
不过一本一利”。也就是说，利率被限制在月利3%
以下，累计利息的总额不得超过债务原本。除了
限制利息外，这一条法律还着重禁止官员放债行
为。“若监临官吏，于所部内举放钱债，典当财物
者”，杖八十。如果放债时还“违例取利”，就是超
过以上的利息限制进行放债取息的，计算利息所
得数额计赃应处以杖八十以上刑罚。另外，这条
法律又禁止债主以债务人的房屋、田产、牲畜之
类重要财产折抵债务的行为。“豪势之人不告官
司，以私债强夺去人孳畜产业者”，要处杖八十。
如果所夺的财产估价超过了原来债务的本利总
和，多余的价钱要计赃按照坐赃罪论处，罪止杖
一百徒三年。多余的钱款要追还原主。
  贾府所谓的“重利盘剥”罪名，就应该是指月
利超过3%的放债，或者是计算复利(利滚利的印
子钱)，或者征收利息的总额超过了原来本钱数
额，或者以债务夺取债务人的房屋、田产、牲畜。
高鹗续写的贾府抄家场景，特意提到抄出一箱借
票、两箱房地契，就是指这最后一项：以私债夺取
债务人不动产。

凤姐取利无须“违例”

  凤姐的本钱，一个月可挪用二门内人员三百
两的“月钱”做一个一两个月的短期放贷，理论上
按照法律限制的利率，每挪用一个月的“月钱”，
每个月就可以有九两银子的利息。一年可以有一
百零八两的利息收入。凤姐受贿所得的私房银子
(仅第十五回干预的水月庵尼姑介绍的一桩案件
就有三千两银子)，可用于长期放贷。姑且凤姐的
这笔资金就算是三千两，按照3%月利计算，一年
利息也可以有一千零八十两。
  不管如何，凤姐不用超过法律限制的“重
利”，每年赚个千把两银子是很自然的，并没有必
要冒触犯法律的风险。既不需要超越法律的限制
来计算利息，也没有必要去“强夺去人孳畜产
业”。“违例取利”法条中罪名最重的是官员放债
行为，最高可以判罚仅次于死刑的流三千里。可
是这和凤姐挨不上边，她是官员的家属，并不是
官员。该条法律文字并没有提到官员家属放债如
何处置。所以，按照曹雪芹前八十回设计的情节
发展路径，贾府的败落不应该是因为“重利盘剥”
这样的罪名。凤姐自己揽财有方，她的大结局应
该不是这个放债取利的直接后果。
  （文章节选自郭建的《古人的天平（上卷）：透
过古典名著看法律文化》，法律出版社出版）

书林臧否

史海钩沉

张晶谈比例原则在刑事诉讼领域的适用———

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

  清华大学法学院张晶在《甘肃政法大学学报》2025年第2期
上发表题为《比例原则在刑事强制措施中的适用》的文章中
指出：
  刑事强制措施是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障
诉讼活动顺利进行的重要手段。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深入推
进，强制措施制度在立法层面不断修订与完善，其规范化、法
治化程度已经得到显著提升。然而，司法实践表明，现行立法
中关于强制措施的规定仍存在内容过于笼统、操作性不足等
问题。强制措施本质上是国家权力干预公民基本权利的处分
行为，其运行过程充分展现了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紧
张关系。因此，防止国家权力对公民权利的过度干预，使公权
与私权之间达成价值或利益的理性平衡成为强制措施改革之
关键。比例原则从产生之初就与国家权力、公民权利有着密不
可分的联系，尤其在裁量权治理方面展现出显著优势，其核心
要义是要求国家公权力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干预不得超出公益
目的所需的必要限度。这与强制措施的改革方向和目标具有
高度一致性。
  比例原则在刑事诉讼领域的适用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一
方面，比例原则可以有效规范强制措施的合理运行，禁止过度
自由裁量，弥合案件事实与措施选择之间的鸿沟，平衡犯罪控
制与人权保障；另一方面，比例原则与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及
具体制度之间具有深度的价值契合性与功能互补性，其适用不
仅能够与现行刑事诉讼法体系实现有机融合，更能有效促进刑
事诉讼制度的完善与发展。另外，比例原则“执中行权”与“理一
分殊”的精神能够更加丰富强制措施的实质内涵。
  借助比例原则对我国现行强制措施法律规范和司法实践
进行措施独特性、实质关联性、适用谦抑性和价值均衡性审视，
发现存在权能重复、权能复合、权能强弱分布错位、权能违法、
权能不足、权能过度、权能限制薄弱和权能滥用等比例问题。对
此，应当在刑事诉讼法中增加比例原则作为刑事强制措施适用
之基本原则。为了确保比例原则与强制措施实现实质化结合，
可以通过“法律事实要素化”和“审查强度类型化”实现刑事强
制措施合比例路径的精确化改造。首先，法律事实要素化的关
键在于要素的选择，包括案情要素、对象要素和措施要素。其
次，应根据法律事实要素的强弱程度选择适当的审查基准，包
括一般合比例审查、中等合比例审查和严格合比例审查。

精品书摘

宪宪法法确确立立了了国国家家的的发发展展道道路路和和前前进进方方向向（（下下））


